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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腾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成都国腾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4 日

以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在公司 1号会议室召开，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莫晓宇先生主持，经参会董事逐项审议与表决，本次会议一致

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深圳分公司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及“北斗二号”系统建设需求，同意公司在深圳成立分

公司，通过利用当地微波器件技术及生产加工配套方面的产业环境优势，致力于建设

北斗微波射频天线与组件生产基地。 

本议案以 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国翼恒达导航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

户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北京国翼恒达导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翼恒达”）在广

发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莲 花 支 行 设 立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137241516010002294。同意北京国翼恒达导航科技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莲花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该账户仅用于成都国腾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国翼恒达认缴出资的超募资金的监

管、存储和使用。该协议签署完成后将公告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国翼恒达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募集资金实施监管。 

本议案以 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北京国翼恒达导航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和《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000 万元在北京设立全资子公司，继续实施“北斗/

惯导（BD/INS）组合导航技术改造及产业化项目”建设，尽快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

点。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5 日和 3月 16 日披露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

关公告。 

截止2011年6月30日，公司“北斗/惯导（BD/INS）组合导航技术改造及产业化项

目”尚未启动基建建设，仅使用募集资金80.94万元用于前期预研，具体募集资金使

用与存放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

金额 

（万元） 

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累计

实际投资金额

（万元） 

专户存储 

银行 
账号 

2011 年 6 月 30 日，

该项目余下募集资金

存放金额（万元） 

北斗/惯导

（BD/INS）

组合导航技

术改造及产

业化项目 

4,710 80.94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城

南支行 

440223501910

0012457 
4,629.06 

 

2011 年 6 月 22 日，公司投资设立的北京全资子公司北京国翼恒达导航科技有限

公司在北京市工商局完成工商登记注册。针对上述决议，同意公司通过增资形式将实

施“北斗/惯导（BD/INS）组合导航技术改造及产业化项目”余下募集资金 4,629.06

万元一次性增资注入国翼恒达，全部作为其注册资本。增资后，国翼恒达的注册资本



 

 

由 2,000 万元增至 6,629.06 万元。该项目前期已投入的 80.94 万元将合并计入“北

斗/惯导（BD/INS）组合导航技术改造及产业化项目”开发支出。 

本次增资完成后，同意北京国翼恒达导航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苑路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10907830710601，专门用于“北斗/

惯导（BD/INS）组合导航技术改造及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公司将督

促国翼恒达尽快与保荐机构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苑路支行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并公告。国翼恒达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对

募集资金实施监管。 

本议案以 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北京国翼恒达导航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4、审议《关于制定<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维护公司和全体投资者利益，同意公司制定《子公司管

理制度》。 

本议案以 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子公司管理制度》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5、审议《关于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的议案》 

为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管理，同意公

司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本议案以 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详见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6、审议《关于制定<对外报送信息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强化公司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重大事项在筹划、



 

 

编制、审议和披露等期间的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同意公司制定《对外报送信息

管理制度》。 

本议案以 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对外报送信息管理制度》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7、审议《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问责制度>的议案》 

为了完善法人治理，健全内部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使约束与激励并举，促

进公司管理层恪尽职守，提高公司决策与经营管理水平，建设廉洁、务实、高效的管

理团队，同意公司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问责制度》。 

本议案以 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问责制度》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8、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重大投资的内部控制管理，完善责任追究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同意

对公司原有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增加“第九章  董事、管理人员及相

关责任单位的责任”。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 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修订后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特此公告。 

 

 

 

成都国腾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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